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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作为广东

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智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领益智造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子公司 DBG

Technology (Vietnam) Co., Ltd.（光弘（越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南光

弘”）AI终端硬件相关业务的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参股公司 DBG ELECTRONICS

(INVESTMENT) LIMITED（光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弘科技

投资”）的其他股东共同通过光弘科技投资向其全资子公司越南光弘增资 4,500

万美元，其中公司间接增资 1,102.50万美元，其他股东间接增资 3,397.50万美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间接持有越南光弘 24.50%的股份。本次增资详情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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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情况

由于光弘科技投资的董事曾胤琦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曾芳勤女士的近亲

属，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金额为 7827.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 0.3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将达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曾芳勤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和第六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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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基本情况

（1）光弘科技投资

公司名称
DBG ELECTRONICS (INVESTMENT) LIMITED
（光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香港

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1,519,265,000 港元

企业编码 72012998

注册地址
Unit D, 6th Floor Unison Industrial Centre 27-31 Au Pui Wan Street Fota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董事 唐建兴、朱建军、徐宇晟、陈兵林、曾胤琦

股东情况

DBG Technology Electronics（Hong Kong）Limited持股比例为 51%
Inditeck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持股比例为 24.5%
Triumph Lead (Singapore) Pte. Ltd. 持股比例为 24.5%

光弘科技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866,587,399.20 859,348,944.57
净资产 866,518,768.50 859,280,900.56

负债总额 68,630.70 68,044.01
项目 2024年 1-12月 2025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530,926.89 5,501,091.83
净利润 2,530,926.89 5,406,414.21

（2）越南光弘

公司名称 DBG Technology (Vietnam) Co., Ltd. （光弘（越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越南

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195,000,000美元

企业编码 4601568933

注册地址 越南太原省普安市社同进坊安平工业区 CN16，CN17地段

董事 徐宇晟

设立日期 2020年 7月 2日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生产、电脑和电脑的外围设备生产、民用电子产品生产、电子零件

生产、测量、测试、导航和控制设备生产、生产电动机、发电机、电力变压

器、配电和控制设备、民用电器生产。

股东情况 光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越南光弘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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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577,871,504.06 885,557,486.73
净资产 495,317,493.67 704,426,953.41

负债总额 82,554,010.39 181,130,533.32
项目 2024年 1-12月 2025年 1-6月

营业收入 194,268,247.94 234,302,140.22
营业利润 22,586,957.08 18,073,623.04
净利润 22,602,669.41 18,081,187.69

2、本次增资前后相关主体股权结构

（1）光弘科技投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DBG Technology Electronics
（Hong Kong）Limited

5.95亿港元 51% 7.74亿港元 51%

2
Inditeck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2.86亿港元 24.5% 3.74亿港元 24.5%

3
Triumph Lead (Singapore)

Pte. Ltd.
2.86亿港元 24.5% 3.74亿港元 24.5%

合计 11.66亿港元 100% 15.19亿港元 100%

（2）越南光弘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光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5亿美元 100% 1.95亿美元 100%

合计 1.5亿美元 100% 1.95亿美元 100%

3、本次增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相关主体履约能力：经核查，光弘科技投资及越南光弘经营正常，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越南光弘增资的目的是为满足越南光弘业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其

AI终端硬件相关业务的智能制造、业务拓展与技术创新力。本次交易是从公司

未来战略和长远发展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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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及提升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增资事项系光弘科技投资全体股东根据越南光弘业

务发展需要，共同协商通过光弘科技投资向其全资子公司越南光弘同比例增资

4,500 万美元，定价具有公允性。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间接持有越南光弘

24.50%的股份，全体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本次拟增资的参股公司对外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已充分认识到本次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将密切关注后续所涉及

业务运营发展情况，做好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四、公司十二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增资前，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金额为

0.52亿元人民币（不包含本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公司名称 交易类型 成立日期 投资金额 持有比例
审议程序履行情

况

1
DBG Technology
(Vietnam) Co., Ltd.

对参股公司增

资

2020 年 7
月 2日

0.0735亿美

元
24.5%

单项对外投资金

额未达到董事会

审议标准，经公司

总经理决策同意。

合计
0.52亿元人

民币
- -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2025年 10月 15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对《关

于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审查意见：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

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经核查，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公司对参股公司增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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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综上，保荐人对领益智造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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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对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张贵阳 李慧琪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